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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    为充分发挥系（院、部）在学校教育教学工作中基础性、

主体性作用，进一步调动系（院、部）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，

促进学校内涵建设和科学发展，根据《济宁学院系（院、部）

工作考核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(济院政字„2016‟1 号)，经学校

研究，决定对 2017 年度系（院、部）工作进行考核。为使考

核工作顺利进行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  

    一、考核对象   

各系、院、部。   

    二、考核内容   

考核内容包括党建工作、教学工作、科研工作、学团工作

等四个方面。为避免重复考核，党建工作部分的成绩依据 2017

年度基层党建考核结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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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三、考核组织   

    考核按党建工作、教学工作、科研工作、学团工作等四个

方面内容分别考核、单独计分。本着谁分管、谁负责的原则，

每个方面的考核由学校部门分管领导具体负责，职能部门组织

实施，发展规划处牵头协调。   

    四、考核过程及时间安排 

1.自评。各系（院、部）根据相应指标体系，对年度教学、

科研、学团等工作进行分类总结，形成自评报告。自评报告中，

对于指标体系中分项指标达标情况，要准确说明，并提供相关

的支撑材料。自评报告电子版发邮箱 jnxyfgc@163.com，打印

纸质稿加盖公章送办公楼 A407（2018 年寒假前完成）。   

2.展览（公示）。各系（院、部）的自评报告及相关支撑材

料，要进行展览（公示），以便参与测评的人员及广大师生有效

监督（2018 年寒假期间）。   

3.述职。学校领导、专家组成员及部分师生要听取系（院、  

部）主要负责人的述职。述职内容包括教学工作、科研工作、

学团工作等三个方面，每个单位不超过 10 分钟，采用集中方

式进行。相关述职材料将在网络上进行公示（2018 年 3 月 20

日前完成）。   

4.测评。职能部门选聘专家组成员，对各系（院、部）工

作进行测评。具体测评时间由各职能部门确定（2018 年 3 月 31

日前完成）。  

    五、考核标准   

考核标准参照《济宁学院系（院、部）工作考核实施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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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试行）》附件执行。各职能部门可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和学校有

关工作的变化情况，在考核实施前，对标准予以必要调整或修

订，以确保考核工作的可行性。   

    六、考核结果   

考核结束后，考核结果由发展规划处汇总、公示。公示结

束后，学校正式公布考核结果。  

专项考核按总得分进行排名并确定等级，等级分 A、B、C

三级。对专项考核结果等级为“Ａ”的系（院、部），学校在相

应工作领域给予政策倾斜，并给予绩效奖励。考核结果作为系

（院、部）中层领导班子和中层领导干部实绩考核的重要内容。   

七、工作要求   

    各系（院、部）及相关职能部门要高度重视、精心组织，

总结工作务必实事求是，测评务必客观公正，严禁弄虚作假。

各职能部门要及时总结测评、考核经验，不断完善考核办法，

努力提高考核工作的效能。 

 

 

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

2017 年 12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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